
广西河池广投燃气有限公司天然气场站项目

宜州门站

UPS 柜及电池柜技术规格书

1、遵循的标准及规范

《不间断电源设备 第 1-1 部分：操作人员触及区使用的 UPS 的一般规定和安全要求》

GB7260.1-2008；

《不间断电源设备（UPS）第 2部分：电磁兼容性（EM）要求》GB7260.2-2009；

《不间断电源设备（UPS）第 3部分：确定性能的方法和试验要求》GB7260.3-2003；

《不间断电源设备 第 1-2 部分：限制触及区使用的 UPS 的一般规定和安全要求》GB

7260.4-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GB4208-2008；

《低压直流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JB/T8456-2005；

《通信用不间断电源（UPS）》YD/T1095；

《通信电源设备安装工程设计规范》YD/T5040；

《通信用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YD/T799；

所有版本的标准，规范都有重新修订的可能，供货方应寻求采用最新版本规范、标准的可

能性。

2、适用环境条件

安装地点：非爆性危险环境的室内；

海拔高度：≤1000 米；

安装及使用环境温度：最高+40℃，最低-20℃；

安装及使用环境相对湿度：≤90％(+25℃)；

3、技术要求

3.1 UPS 柜

3.1.1 柜体要求

1）型式：固定柜；

2）外壳防护等级：IP4X；



3）底座及吊装形式：底座上应有固定机柜用的螺栓孔。顶部应有用于运输用的吊耳，后门

应设百叶窗孔；

4）进、出线方式：下进下出；

5）柜体材料：优质冷轧钢板数控折弯成型，钢板厚度≥2mm；

6）涂装要求：柜体表面使用 RAL7035 环氧漆进行静电粉末喷塑处理，柜楣头为天蓝色底，

用白色长仿宋体明确标示出柜号与柜名；

7）外形尺寸（mm）:宽 x 深 x 高:800x800x2200；

8）接地：带接地小母排，箱门用多股软铜编织线与箱内接地小母排连接；

9）柜内照明：柜内应有照明灯，灯具采用 LED 灯。柜门打开，灯具自动点亮。柜门关闭，

灯具自动熄灭。

3.1.2 UPS 主机技术要求

1）在线式，零转换时间，带旁路开关；

2）额定电压：380VAC；

3）额定频率：50Hz；

4）额定容量：10kVA；

5）输入输出：三进三出；

6）功率因数：≥0.8；

7）逆变器效率：≥0.8；

8）超载能力：105％～130％时 10min,130%以上时 1min；

9）输出波形：正弦波；

10）接线形式：接线端子形式；

11）警报声音：输入电压断电时每 4秒一叫；电池将用尽时每秒一叫； UPS 异常时长鸣；

12）接地形式：TN-S，带接地端子；

13）UPS 内应带输出 H 级隔离变压器，内置式；

14）外壳防护等级：IP30；

15）UPS 需能输出以下信号类型：

a.干接点信号输出：电池电量低、UPS 故障、市电异常；

b. RS485 输出：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电流；

16）电池在线监测：电池在线监测系统应能采集每一块蓄电池的电压、内阻、温度。电池

在线监测系统放置在电池柜内。



17）质保期：UPS 主机需能质保三年。

18）整流器

a.整流器运行应遵循稳压限流操作原则，并结合软起动特性，分级带负荷。主供电源恢

复供电后，整流器应自动重新起动，由主供电源供电。

b.蓄电池在规定的放电时间放电给额定负荷后，整流器应在 10 小时内重新对蓄电池充

电，同时满足逆变器输出额定负荷（功率因数 0.8）的要求。

c.对于阀控密封铅酸蓄电池和低维护镉镍蓄电池，整流器应根据蓄电池供货商的操作要

求对蓄电池充电，严格限制充电电流。

d.UPS 电源的瞬时冲击不应使整流器回路跳闸或蓄电池放电。

e.对于阀控密封铅酸蓄电池，整流器输出中的脉动电流分量应小于蓄电池 C10 放电电流

的 1%；对于镉镍蓄电池，整流器输出中的脉动电流分量应小于蓄电池 C10 放电电流的 5%。

f.对于阀控密封铅酸蓄电池，整流器应设温度补偿输出电压调节，调节精度为±1%。温

度传感器安装在蓄电池架的中部，可按制造商的推荐值进行电压调节。对于其它类型的蓄电池，

当环境温度变化超过±5℃时，也应考虑温度补偿。

19）蓄电池和直流回路

当蓄电池通过逆变器在规定放电时间内带功率因数为 0.8 的感性额定负荷时，蓄电池的电

压和容量应满足逆变器输入功率要求。

蓄电池放电性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a.环境条件和运行条件；

b.充放电周期；

c.蓄电池平时处于浮充电状态，可连续运行至少 4年。

d.蓄电池 AH 容量应通过计算确定，并考虑老化减容系数。

e.蓄电池组之间的连接电缆截面、材料应一致，总进线处设可挂锁、带熔断器的隔离开

关。

f.安装蓄电池的金属支架需经防电解液腐蚀处理。

g.阀控密封铅酸蓄电池的净距应大于 10mm，以保证良好散热。蓄电池的分层高度布置应

便于观察和更换。

20）逆变器

逆变器输出电压、频率应符合设计要求。在下列负荷条件下，UPS 输出端子上测得的逆变

器输出电压、频率应在允许运行范围以内：



负荷在零到额定值之间变化；

负荷功率因数在 0.7 到 1 之间变化；

蓄电池处于强充状态和蓄电池在规定放电时间内放电时的逆变器直流输入电压在允许范围

内变化。

逆变器的额定输出应符合数据表要求，参考 IEC 60146 中定义的 II 类用电负荷。

当投切旁路时，输出电压的稳态调整应保持在额定输出电压的±1.5%。对于三相逆变器，

当任意两相的负荷电流与额定输出电流相差在 50%以下时，逆变器输出相电压和线电压变化不

超过额定电压的±1%。

当负荷发生 100%额定值的瞬时变化时，逆变器输出电压的动态变化不应超过±5%，并应在

0.1s 内使电压恢复到波动范围不超过额定电压的±1.5%。

逆变器回路和旁路的同期操作时主回路和旁路的输入频率均不应超过额定值的±5%，频率

变化率小于 0.1Hz/s。超过上述值，逆变器将切换到内设频率控制状态。

当逆变器处于内设频率控制状态，其输出频率变化应保持在额定值的±0.5%以内。

对于线性或非线性负荷，逆变器输出电压波形应为正弦波。

对于三相逆变器，当所带负荷为三相平衡、功率因数 0.8 的额定感性负荷时，相电压相位

偏差不超过±1°；当单相电流与额定电流相差 100%时，相电压相位偏差不超过±3°。

逆变器的一分钟过载能力不应小于 150%，当内部发生短路或超过其过载能力时，UPS 应瞬

时将负荷切换到旁路上，否则应在 UPS 数据表中特殊说明。

21）静态旁路开关

a.应在旁路中设置连续额定运行的静态旁路切换开关。除非征得业主同意，不得采用短时

额定运行静态元件和连续额定运行接触器相结合的方式。静态旁路应设熔断器，该熔断器连续

额定电流等于 UPS 额定输出电流，短时额定动作值满足以下要求：

输出母线短路——20ms；

1000%的 UPS 额定电流——50ms；

150%UPS 额定电流——1分钟。

b.静态旁路开关可将负荷从逆变器回路手动或自动切换到旁路上，反之亦然，操作中不能

断开 UPS 电源。

c.将负荷从逆变器回路切换到旁路上的原则：

负荷切换只有在下列四项条件同时成立才能进行：

旁路电压与 UPS 额定输出电压相差在 10%以内；



旁路频率与 UPS 额定输出频率相差在 5%以内；

旁路频率变化率小于 0.1Hz/s；

旁路电压与逆变器输出电压同期。

d.当下列情况之一出现时，应起动自动切换方式：

逆变器输出电压降低到额定电压的 95%时，切换应在电压降低到额定电压的 85%之前完

成；

逆变器输出电压超过额定电压的 105%时，切换应在电压超过额定电压的 115%之前完成；

逆变器输出电流超过允许范围。

e.将负荷从旁路切换回逆变器回路上，只有在下列三项条件同时成立才能进行：

逆变器输出电压变化范围在 UPS 正常输出电压的±5%以内，达 5s；

逆变器输出电压与旁路电压同期；

导致负荷从逆变器回路切换到旁路的故障已切除。

若 5 分钟内 3次将负荷从旁路切换回逆变器回路上的尝试失败，自动切换功能闭锁，负荷

仍接在旁路上。

3.2 电池柜

3.2.1 柜体要求

1）柜体型式：固定柜；

2）外壳防护等级：IP4X；

3）底座及吊装形式：底座上应有固定机柜用的螺栓孔。顶部应有用于运输用的吊耳，后门

应设百叶窗孔；

4）进、出线方式：下进下出；

5）柜体材料：优质冷轧钢板数控折弯成型，钢板厚度≥2mm；

6）涂装要求：柜体表面使用 RAL7035 环氧漆进行静电粉末喷塑处理，柜楣头为天蓝色底，

用白色长仿宋体明确标示出柜号与柜名；

7）外形尺寸（mm）:宽 x 深 x 高:1000x800x2200；

8）接地：带接地小母排，箱门用多股软铜编织线与箱内接地小母排连接；

9）柜内照明：柜内应有照明灯，灯具采用 LED 灯。柜门打开，灯具自动点亮。柜门关闭，

灯具自动熄灭。

3.2.2 蓄电池技术要求

1）电池容量：能保证 UPS 主机满载运行 2小时；



2）电池类型：阀控式免维护铅酸蓄电池；

3）电池型号：12V/65AH。工业环境下设计寿命 10 年以上，且在连续使用三年后电池容量

不得低于额定容量的 80%。

4）蓄电池容量 Ah 按下式确定：Q≥KIT/{n[1+a(t-25)]}

式中：Q-蓄电池容量，Ah；

K-安全系数，取 1.25；

I-负荷电流，A；

T-放电小时数，h；

N-放电容量系数；

U-实际电池所在地最低环境温度值；

A-电池温度系数，1/℃。

4、供货范围

序

号
名称 规格

安装

位置
数量

01 UPS 柜 固定柜，宽 x深 x高:800x800x2200 室内 1台

含：UPS 主机
在线式，三进三出，8kW/10kVA，带旁路开

关
1台

功率因数≥0.8，逆变器效率≥0.8

附：UPS 信号

输出类型

干接点信号输出：电池电量低、UPS 故障、

市电异常

RS485 输出：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电流

02 电池柜 固定柜，宽 x深 x高:1000x800x2200 室内 1台

含：电池 12V/65AH（满载持续时间为 2小时） 约32块

4.1）供货商应对设备的设计制造、检验、装箱发运、现场调试等过程全面负责。否则由供

货商负责免费更换，直至满足要求。

4.2）供货商应保证提供的设备是全新未使用过的产品，不接受未经使用的新试制产品，经

过严格的工厂试验和质量检测，保证提供的设备在各方面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

能要求，保证提供设备经正确安装后能安全可靠的运行。

4.3）在合同规定质保期内，供货商对由于设计、制造和材料、外购配套部件的缺陷面造成

所供设备的任何损坏或故障，供货商免费负责修理或更换有缺陷的部件，以达到技术条件规定

的要求；在合同质保期外，供货商有义务对所提供的设备实行有偿终身维护。



4.4）供货商负责完成本系统的调试工作，在调试过程中发现的所有技术问题，包括设计和

制造等问题均由供货商负责解决。

4.5）所有设备到货后提供每台设备的技术文件，包括：

4.5.1）装箱文件资料清单；

4.5.2）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内容一般包括：额定电气参数、使用条件、结构尺寸、

安装尺寸及要求、操作、维修、运输要求等）；

4.5.4）按照国标的规定提供必要的试验报告；

4.5.5）产品合格证书、随机附件、专用工具清单；

4.5.6）备品备件：保障设备正常运行两年所需的详细的备品备件建议清单，并提供能

够保证备品备件供应的时间、供应方法和渠道。

5.验收

5.1）验收的地点：由供需双方商定，一般为招标方现场。

5.2）验收的时间：由供货商与招标方协商确定。

5.3）开箱验收：设备到现场后，卖方、买方派员一起开箱验收，确认装箱单和设备完整和

完好情况。

5.4）招标方在设备完全安装好后，进行必要的现场试验，并按验收标准进行。试验时，供

货商应派人到现场帮助，指导解决试验暴露的缺陷，直到合格为止。

5.5）验收的标准和方法：遵照相关设备的有关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执行。

5.6）验收结果的确认：验收报告以投标方为主编写，双方共同签字确认结论。如双方对验

收的结果有不一致意见，双方协商解决；进行验收时，一方接到另一方验收通知而不派人参加，

则被视为对验收结果的同意，并进行确认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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